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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何世杰

培 训 学 员 高 额 介 绍 费 被 随 意 支
出，分包关系被虚增交易环节，公司的
利润款被莫名截留……2022 年冬天，
对 于 山 东 青 岛 某 科 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科技公司”）来说，无疑是
一个寒冬，随着大量应收账款无法收
回 、新 项 目 被“ 内 鬼 ”实 际 控 制 的“ 同
行”一一撬走，公司业绩接连下滑至亏
损冰点，由于面临欠薪风险，部分高精
尖人才纷纷出走，这家高科技企业的
发展眼看走向穷途末路，用老员工的
话说就是“公司已经躺进了‘ICU’”。
庆幸的是，经过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的不懈努力，“内鬼”终被揪出，公司得
以健康发展。

2024 年 2 月 23 日，山东省青岛市
李沧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虚
开 发 票 罪 对 单 某 、陈 某 依 法 提 起 公
诉。同年 8 月 20 日，李沧区法院一审判
处单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处陈
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单某不服，
提出上诉，2024 年 12 月 13 日，青岛市
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小通吃”中饱私囊

“老领导把单某当自己的孩子一般，
往职业经理人的方向重点培养，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不争气。”科技公司副董事长
李某回忆道。28年前，单某走出大学校
门，以“高才生”身份进入科技公司，因表
现出色很快获得公司董事会青睐，逐步
晋升为公司总经理。然而，在取得成绩
的同时，面对权力诱惑和巨额利益，单某
开始中饱私囊，一步步坠入深渊。

“公司的账对不上，培训学员介绍
费 怎 么 支 出 这 么 多 ？”审 计 人 员 的 疑
惑，揭开了公司主营业务背后“暗度陈
仓”的戏码。

专项技术学员培训业务一直是科
技公司的优势项目，收益可观。为增
加报名学员数量，经单某提议，公司董
事会制定了奖励政策：个人介绍一名
学员，公司奖励 1500 元至 2000 元；中介
公司介绍学员，公司按照培训费的 40%
支付介绍费（5200 元至 6000 元不等）。
正 是 这 项 政 策 给 了 单 某 可 乘 之 机 。

2020 年至 2023 年，单某与时任科技公
司副总经理的陈某串通，通过伪造结
算单及付款申请单等方式，将个人介
绍学员虚构为中介公司介绍，骗取科
技 公 司 培 训 学 员 介 绍 费 共 计 58 万 余
元。

“公司收回的利润款怎么跟合同
约定款项不一致？”带着这个困惑，办
案人员追踪发现单某二人侵吞公司财
产的另一捷径。2021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单某、陈某发现某项目转包合同价
高出竞标价 23 万余元，二人为侵占该
部分利润，安排自己实际经营的乙公
司与科技公司签订虚假合同，乙公司
将项目转包给丙公司实际施工，丙公
司将工程款打入乙公司账户，单某扣
除 23 万余元差额后将款项转入科技公
司账户。

然而，这笔 23万余元的利润款并不
是他侵吞公司财产的最大一笔。办案
人员顺藤摸瓜，继续追查，发现这已经
不是单某、陈某第一次这么操作了。早
在 2020 年 12 月，单某、陈某就利用分包
科技公司项目的职务便利，在确定某项
目需由丙公司完成的情况下，虚增交易
环节，将该项目先分包给乙公司，乙公
司再将该项目交给丙公司完成，借此侵
占科技公司利润 70余万元。

戳穿谎言锁定证据

“学员介绍费没有问题，是介绍人
自愿将业务挂在中介公司的。”“不知
道这笔 23 万余元利润款差额为何留在
乙公司账户，我不管公司账户。”“让丙

公司用乙公司名义做，是为了能让其
顺利中标！”面对承办检察官的讯问，
单某竭力辩解。

经多方调查取证，检察官将单某
的辩解逐一击破。针对单某称介绍人
是自愿通过中介公司获取学员介绍费
的辩解，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
员逐一查明介绍人身份情况，并调取
介绍费的所有银行流水，追查介绍费
的流转去向。最终发现，个人介绍人
均系科技公司员工，他们并不知晓中
介公司的存在；在员工获得 1500 元左
右介绍费后，40％的介绍费与个人介绍
费的差额被汇至单某账户。

针对单某在丙公司承揽的项目中
侵吞科技公司财产的相关辩解，承办
检察官通过调查正常市场承包价格、
科技公司项目发包流程以及单某是否
与竞标方串通报价等事实，固定丙公
司承接项目具体经过的相关书证，补
充证人证言，最终认定，单某、陈某向
科技公司董事会隐瞒乙公司由其二人
控制、经营的事实，在确定该项目需由
丙公司完成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
虚增交易环节，将该项目先询价招标
并由乙公司中标，再分包交由丙公司
完成，将科技公司本应少支出的 71.3 万
元由乙公司占有。

经过调查，单某、陈某充当“内鬼”
侵占公司利益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帮助企业重回正轨

科技公司原本是青岛市先进民营

瞪羚企业（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行业
内的领军者，经公司“内鬼”单某职务
侵占一案后，企业风险防控弊端尽显，
商业秘密、专利技术面临泄露风险，企
业利益遭受严重侵害。

“咱们企业遇没遇到侵犯知识产
权的情况？”“企业对于风险防控和知
识产权保护有什么法律需求？”为帮助
企业早日重回正轨，李沧区检察院检
察长王廷祥携“法治礼包”深入企业走
访调研。

检 察 机 关 针 对 企 业 内 部 反 腐 需
求，督促企业强化全面动态监督，严格
业务审核把关机制，为技术、财务等重
点 岗 位 员 工 组 织 法 律 培 训 和 警 示 教
育；针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需求，引导
企业落实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的
签订，强化对公司高管及掌握核心数
据人员的监督，完善对离职员工的保
密约束机制。

“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中认真负
责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感动，没想到案
件结束后还专门来给我们提出很实用
的法律建议，我们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了，谢谢你们！”科技公司负责人表达
了真挚的谢意。

“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员工通过
各种隐蔽方式‘损企肥私’的行为频频
出现，企业内部腐败日益成为影响民
营企业发展的痛点之一。下一步，我
院将继续加强对民企内部腐败的法律
监督，找准服务保障的最佳切入点，竭
力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以‘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检察力量。”王廷祥表示。

“内鬼”使公司躺进了“ICU”
经多方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辩解逐一击破夯实证据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刘芳婷 董文静） 1 月 2 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
院自主研发的“思睿刑事案件智能审查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行。该系统深度
融合检察办案与大模型技术，对 440 余份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审查报告进行数
据解析，并由一线骨干检察官参与语义解构、制定运算规则。

系统旨在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办案，目前已经上线了智能阅卷、智能辅
写、智能监督、智能管理四大功能，初期已在危险驾驶、小额盗窃两类刑
事案件全面铺开使用。

据了解，依托福建省政法协同平台的刑事案件全流程线上流转功能 ，
该系统可实现一键导入案件电子卷宗，AI 智能快速识别、提取文本及图片
中的信息，并可在每个智能提取的信息一键定位至关联的原始卷宗材料，
便于比对复核。承办检察官完成证据复核流程后，可一键生成审查报告和
阅卷笔录。

此外，该系统运用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可以对电子卷宗进行智能化抓
取与 AI 分析，精准提示可能存在的侦查监督线索，大幅提升检察监督工作
质效。

作为一个成长型智能办案辅助系统，该软件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逐步
应用于刑事案件全域，并优化升级一键数据分析、一键案件评查、一键生成
量刑建议等功能，实现多维融合的智能案件办理与管理模式。

厦门思明：

刑事案件智能审查系统上线

本报讯（记者周洪国 通讯员樊璐 岳政超 王虹丹） “姐，店里在搞充
值活动，现在充值会员还能返现，非常划算。”在理发店工作期间，张某以

“充值返现”“刷业绩流水”为幌子，诈骗他人金额高达 160万余元。
2024 年 11 月 25 日，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5万元，责令其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2019 年起，张某在龙华区一家理发店工作，因平时挥霍无度，萌生了攫

取不义之财的念头。他先将目光瞄向顾客，谎称理发店会员充值不仅可以享
受优惠，还能获得高额返利，充得越多返利越多，诱骗顾客向其转账，共诈
骗钱财近 100 万元。尝到甜头后，他又虚构给理发店充值刷业绩、帮其他公司
刷“流水”等谎言，诈骗亲戚、同事 60 余万元。2023 年 12 月 18 日，张某被警
方抓获归案。

在侦查阶段，张某辩称上述钱款往来为民间借贷，否认存在诈骗行为。
为彻底查明犯罪事实，有效惩治犯罪，龙华区检察院依法介入，提出引导取
证意见，进一步核实理发店是否存在充值返利等营销模式、补充张某有无发
布过返利宣传材料等具体情况。

经审查，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款 160 余万元，涉案款项均
被用于其个人开销。2024 年 9 月 13 日，龙华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张
某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作出如上判决。

深圳龙华：

引导取证确认理发店员工诈骗逾百万

◀检察官与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办案检察官查阅相关案卷资料。

“如果豆芽里违法添加了抗生素
等非食品原料，长期食用，对人体健康
有严重影响……”近日，江西省赣州市
章贡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某农贸市场
开展以“严惩毒豆芽 检察在行动”为
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检察官结合近
期办理的“毒豆芽”案，向群众普及在
生产、销售食品过程中添加有毒、有害
物质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以及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同时
提醒大家，一旦在市场内发现有贩卖

“毒豆芽”的违法行为，要立即向市场
监管部门举报，确保平平安安过春节。

本报通讯员黄秋芳 姚卫东摄

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陈晨） “我被评为了 2024 年第四季度‘零违纪’改造积极分
子！算上这次，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的‘零违纪’了！”1 月 8 日，湖北省襄阳市城
郊地区检察院检察官与服刑人员陈某开展日常谈话，他迫不及待分享了这个消
息。

2023 年初，监狱向襄阳城郊地区检察院移送了陈某的减刑案卷。经过审
查，检察官发现陈某有 9798.5 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未履行，且其狱内零用金账
户存有 2 万余元，明显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未履行，不符合减刑条件。但深入调查
后，检察官发现另有隐情。原来，陈某 2009 年因杀妻入狱，女儿晶晶（化名）自三
岁起就跟随姨妈生活。陈某在狱中悔恨不已，积极劳动改造，一直想用积攒的劳
动报酬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但陈某岳母对女儿的去世痛入骨髓，始终拒绝接
受赔偿。

检察官没有简单以未履行财产性判项为由提出不同意减刑的审查意见，而是
数次登门了解情况并进行释法说理，最终陈某岳母接受了赔偿。2023 年 2 月，检
察官作出同意减刑的审查意见。2023年 3月 23日，陈某被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

检察官们没有就此止步。走访中，检察官了解到晶晶已读高三，姨妈供养晶
晶继续读书经济压力很大。该院决定倡议干警捐款，并与爱心企业沟通协调，共
同设立“野百合公益基金”，每月定额资助晶晶生活费 1000 元。2024 年 8 月，晶
晶顺利考上大学。陈某得知此消息后，表示要更加积极改造，以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关爱。

近年来，该院积极创建“监督维护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品牌，制定生命健康权
等 12 项权益保护条目清单，深入监区开展检察官谈话、问卷调查，定期开启检察
信箱，畅通服刑人员诉求表达渠道。实质化审查减假暂案件，在书面审查基础
上，开展调查核实和走访座谈，防止“该减不减”等不作为问题发生。同时，建立
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在襄阳地区三所监狱选聘了 6 名特
约检察监督员，畅通信息联络渠道。

襄阳城郊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顺启表示：“2024年，我院依法纠正刑期计算错
误20余件，改变原判决裁定3件，向监狱或法院提出纠正意见64件，采纳率100%。”

襄阳城郊地区：

以法律监督助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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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冬冬：本院受理原告何涛诉被告颜冬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02 民初 19880 号，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颜冬冬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何涛返还借款 3338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6308 元、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颜冬冬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皖 0102 民初 198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闽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汤大海诉被告卢

敏统、安徽省闽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767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安徽省闽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汤大海运输费用 114719.96 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97 元、公告费 520 元均由被告安徽省闽和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刘兵权：本院受理原告钱德保诉被告刘兵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8266 号，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81 民初 82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陈步国：本院受理原告靳立轩诉被告陈步国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81 民初 7461 号，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81 民初 7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罗莹：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1324 号原告曹树惠诉被告罗
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品山：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1325 号原告甘结军诉被告
胡品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3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丹丹：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1326 号原告潘伟诉被告张
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双：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1329 号原告安徽农上行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双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梁小勇：本院受理原告董朝军诉被告梁小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813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6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梁小勇：本院受理原告张行让诉被告梁小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811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16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梁小勇：本院受理原告李中贵诉被告梁小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810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16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屈云莲、范时银：本院受理原告韩丽萍诉被告屈云莲、范时银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181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6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良铸节能建材有限公司、陆文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城 东 支 行 与 被 告 安 徽 良 铸 节 能 建 材 有 限 公
司、陆文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石秀冬：本院受理原告韩胜立诉被告石秀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2125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毛广增：本院受理合肥德玺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21 民初 59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双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陈向东：本院受理孙帅与陈向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207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许高德：本院受理侯昌跃与许高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0102 民初 3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朱倩倩：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吴 文 刚 与 你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720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国中：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韩 亚 与 你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1796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个工作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垒：本院受理原告安明利诉被告韩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7072 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77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4772 元为基数，从起诉
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 3.4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晶、李成楷：本院受理原告李超诉被告王晶、李成楷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9087 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 200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 20000 元
为基数，从 2024 年 5 月 7 日起按 2024 年 4 月 LPR 计算至全部货款支付
完毕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与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林怀新：本院受理原告姚玉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630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林怀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姚
玉堂支付借款本金 3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由被告林怀新负担案件受
理费 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罗潇雨：本院受理原告刘袁启与被告罗潇雨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03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潇雨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赔偿原告刘袁启各项损失合计 16448 元；
二、驳回原告刘袁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97 元，
公告费（凭票支付），由原告刘袁启负担 676 元，由被告罗潇雨负担 211
元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襄都区茂洁服装店：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与 被 告 刘 梦 停 、襄 都 区 茂 洁 服 装 店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77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梦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
内偿还欠原告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 100187.66 元及违
约金 19600 元，合计 119787.66 元；二、原告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对被告襄都区茂洁服装店名下车牌号为冀 E373YK 号车辆拍
卖、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刘梦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3000 元；四、
驳回原告河北昊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796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原告河北昊弛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40 元，由被告刘梦停负担 2756 元及公告费。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文豪：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安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杨
文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8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杨文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安一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租赁费等合计 2068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105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2 月 26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1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
杨文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状：本院受理原告詹武与被告刘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0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支付原告詹武货款 350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 2024 年 8 月 8 日起，按
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 30%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詹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刘状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晨：本院受理原告杨雪雪与被告陈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7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返还收取原告杨雪雪报考费用 5000 元；二、驳回原告杨雪雪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
由被告陈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史欢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丽丰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史欢欢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97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史欢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原告安徽省丽丰集团有限公司垫付款
85535.41 元及利息（自 2024 年 3 月 23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垫付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38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史欢
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金桔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永进、王恒：本院
受理原告李雪燕、赵明君、秦龙与你们公司或个人委托合同纠纷三
案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4）皖 1202 民 初
15621、15602、1563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
院第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吕保成：本院受理原告王广兴诉吕保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317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稿：本院受理殷换换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初 1542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不准许原告殷换换与被告李稿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苏青青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65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袁春怀：本院受理原告袁许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1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苗锐：本院受理原告高阳与被告苗锐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70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苗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
告高阳支付款项 50000 元；二、驳回原告高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苗锐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文朋：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
初 244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